
2010年上海公务员考试《综合管理》考点精讲(2)公务员 PDF

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4_B8_8A_c26_647675.htm 2010年上海市公务员考试笔试

将于3月27日举行，为助广大考试备考一臂之力，提供了针对

上海市公务员考试《综合管理》考点精讲供考生查阅。本文

为上海市公务员考试《综合管理》考点精讲公共行政的主体

。 一、公共行政主体的概念 公共行政的主体是以国家行政机

关为主的公共管理组织。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不属于公共行

政的主体。公共管理组织除国家行政机关外，还有依法成立

的、具有一定行政权的独立行政机构和法定组织。 国家行政

机关是依法成立的公共行政机关，由不同的层级组成，包括

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。政府的不同层级构成不同的公共

行政的主体，发挥不同的政府作用。一般而言，中央政府负

责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提供，如国防、外交、货币、银行、全

国铁路、国道等全国性的公共事务.地方政府则负责地方性公

共产品的提供，如地方铁道公路、地方基础设施、地方医疗

与教育等地方性公共事务。我国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是

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，负责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产品的提供，

如人民调解、治安保卫和公共卫生等。 公共行政主体不等于

行政机关，除行政机关外，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组织也可成为

行政主体。 二、公共行政主体的分类 从名义上享有公共行政

权力和具体行使公共行政权力的角度分析，国家行政管理的

主体又可以分为四种： 1. 政府，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。

2. 政府各行政机关。政府各行政机关的公共行政权力是通过

法律规定以及在法律规定之下的政府内部授权获得的。 3. 行



政首长。各国政府行政机关通常实行首长负责制。因而，行

政首长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执行上都是公共行政权力的

一种主体。行政首长可以分为四类： (1)政府首脑。 (2)政府

首脑以下的高级政务类行政首长(各职能部门部长)。 (3)政务

首长以下的各级常务首长。 (4)由宪法和有关法律所特别授权

的一部分官员，主要是指主持人事行政事项的少数首长。 4. 

政府普通公务员。 三、公共行政主体的职权与职责、特征 公

共行政主体的职权与职责：是国家行政权的转化形式，是行

政主体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资格及其权能。行政职责是

指行政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职权，实施国家行政管理

活动的过程中，所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。行政职责的核心是

“依法行政”。 公共行政主体具有下列三个特征： 第一，公

共行政主体是享有国家行政权力，实施行政活动的组织。这

是行政主体与其他国家机关、组织的区别所在。 第二，公共

行政主体是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的组织。这是行政主

体与行政机关内部的组成机构和受行政机关委托执行某些行

政管理任务的组织的区别。 第三，公共行政主体是能够独立

对外承担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。这是行政主体具

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具体表现，也是一个组织成为行政主体的

必备条件。 在我国，公共行政主体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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